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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

为规范比赛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，维护蓝桥杯大赛的公平、公正，营造优

良的比赛风气和公平竞争的环境，依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比赛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蓝桥杯大赛（软件赛/电子赛/项目实战赛）所有级别/赛项/组

别比赛，涵盖线上/线下比赛等。

第二章 比赛纪律

第三条 线上比赛准备

线上比赛选手需通过蓝桥杯大赛官网下载最新版《线上比赛手册》，按要求

提前配置网络、准备相关软硬件（如电脑、摄像头、充电器、开发板、测量设备

等），确保比赛环境与手册要求一致并完成模拟测试。因个人准备不足导致影响

比赛，责任自负。

第四条 考试行为规范

选手应服从监考人员指令，独立答题，不得携带禁止物品，不得互相交流、

互借文具或其他物品，严禁违纪、作弊行为。



第五条 入场时间及离场限制

1. 开赛 30分钟，选手未进入赛场或未登录比赛系统的，将禁止参赛，按弃

赛处理。

2. 比赛全程，选手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（包括线下及线上赛场），否则按违规

处理。

3. 比赛开始 1小时后，选手方可提交离场（包括线下及线上考场），提交后

禁止重新登录。

第三章 比赛违规行为的认定及处理

第六条 严重违规行为（作弊）处罚措施

作弊行为一经查实，针对作弊者本人和组织/协助作弊者将执行以下处罚：

1. 取消比赛成绩并大赛官网公示；

2. 通报所属学校或单位；

3. 三年内禁止参加蓝桥杯所有赛项；

4. 录入"不诚信名单库"，取消知名企业就业绿色通道资格；

5. 严重者记入个人诚信档案，影响升学、就业等长期职业发展。

严重违规行为（作弊）包括（共四类 10项）：

第一类 身份与权限违规

1. 线上或线下冒名顶替参赛

2. 授权他人远程登录比赛账号参赛

第二类 协同作弊与信息传递

1. 组织/协助作弊：串通他人作弊、提供作弊条件或工具。



2. 团队协作行为：比赛期间，利用网络、通讯软件（微信/QQ 等）、语言、

暗号、手势等方式交流答案或任意比赛相关内容，中途离场传递信息或携带资料

返回赛场。

3. 被动违规：未拒绝他人抄袭导致雷同卷，发现作弊未及时举报。

第三类 设备与工具违规

1. 携带/使用/查阅：耳机（包括头戴式、入耳式、耳麦等各类听音设备）；

通讯设备（不限于手机/平板电脑/智能手表等）；存储设备（不限于移动硬盘、

U 盘等）；虚拟机软件；书籍资料；电脑本地存储资料等。

2. 在线资源访问：使用搜索引擎（百度/360 等）；知识平台（CSDN/GitHub

等）；调用 AI 工具（ChatGPT、deepseek等）；云盘等外部存储服务。

3. 拍摄、抄录或传播试题内容。

第四类 其他严重违规

1. 干扰考场秩序：偷看他人电脑/草稿纸；强拿或使用他人设备。

2. 其他未明确但破坏公平性的作弊行为。

第七条 一般违规行为处罚措施

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降级、取消奖项等措施，2次及以上违规将被立刻终止

比赛，取消成绩。一般违规行为包括（共三类 12项）：

第一类 设备与环境要求违规（限线上比赛）

1. 未按要求进行人脸识别。

2. 摄像头异常：比赛全程摄像头无法正常使用，故意移开/遮挡/关闭摄像头

超过 10分钟。

3. 系统掉线超限：比赛系统正面视角或第二机位掉线超过 10分钟。

4. 扬声器未达标；未开启扬声器或音量未调至 50%以上。



5. 屏幕共享异常：未开启屏幕共享或中途关闭超过 10分钟。

6. 未完整录屏/存档：未对比赛全程进行录屏，或无法在赛后 60天内提供

全程录屏文件。

7. 插件未合规使用：未安装 ACMCoder-ExamHelper插件，或安装后未保持

运行或中途关闭。

第二类 考生行为规范违规

1. 异常离场：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座位超过 10分钟（限线上比赛）。

2. 注意力偏离：视线频繁离开屏幕或草稿纸。

3. 分屏操作：使用多屏、分屏等规避监考的行为（限线上比赛）。

4. 通讯软件: 使用 QQ、微信等通讯软件。

第三类 其他违规

其他未明确但影响公平性的行为。

第八条 轻微违规行为处罚措施

视情节严重程度采取降级、取消奖项等措施，3 次及以上违规将被立刻终止

比赛，取消成绩。轻微违规行为包括（共三类 8项）：

第一类 设备配置与网络稳定性违规（限线上比赛）

1. 摄像头设置不规范：未按比赛手册要求调整电脑/手机摄像头角度或画质。

2. 摄像头异常：故意遮挡/关闭摄像头超过 5 分钟未达 10分钟。

3. 系统掉线超限：比赛系统正面视角或第二机位掉线超过 5分钟未达 10 分

钟。

第二类 考场纪律违规

1. 异常离场：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座位超过 5分钟未达 10分钟。



2. 异常人员：考试场地内出现无关人员。

第三类 考生行为规范违规

1. 扰乱秩序：喧哗、随意走动等干扰他人考试的行为。

2. 不服从管理：拒绝配合监考指令（如拒绝开启摄像头/扬声器），威胁、

辱骂、诽谤、诬陷监考员。

3. 其他未明确但违反赛场纪律的行为。

第四章 违规记录与申诉

第九条 不诚信名单库

历届作弊选手录入蓝桥杯大赛不诚信名单库，库中选手不享有蓝桥杯大赛组

委会与知名企业合作的就业绿色通道政策。

第十条 选手禁赛规定

历届作弊选手三年内禁止参加蓝桥杯大赛所有赛项。

第十一条 院校连带责任

若院校出现集体作弊或连续两年出现作弊选手，该院校禁止参赛一年。

第十二条 申诉条件及方式

申诉邮箱：jubao@lanqiao.cn。若院校或选手对违规判罚有异议，可在收到

违规处理通知后 3个工作日内，向蓝桥杯大赛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诉材料（院校盖

章），说明申诉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及资料（如考场记录、证人证词、监控录像

等）。一事只能申诉一次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大赛组委会将在 15 个工作日内核查

申诉信息，并进行反馈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赛场定义

mailto:jubao@lanqiao.cn。


本规定所称赛场是指实施蓝桥杯大赛（软件赛/电子赛/项目实战赛）线下及

线上比赛的固定或临时空间。

第十四条 施行时间及效力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

为准。

第十五条 解释权

本规定由蓝桥杯大赛组委会拥有最终解释权。

第十六条 举报机制

比赛违纪举报邮箱：jubao@lanqiao.cn。请举报人在比赛结束后 3 个工作日

内提供真实有效的举报信息，并署本人真实姓名、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，否则不

予受理。大赛组委会将对举报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。

蓝桥杯大赛组委会

2025年 3 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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